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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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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臺個人簡歷

中華民國國軍
軍醫軍官20年

天鷹保全公司
人資主管2年

亞洲水泥公司
職安室17年

經歷

國防醫學院
衛生勤務專科班
74年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學歷
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ISO45001主導稽核員

證照

PASSWORD：sh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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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危害事前評估
妥採防護確保平安

前言
墜落為重大職災高佔比類型

墜落類型
高處作業稍有不慎墜落就發生

墜落預防
事前評估安全施工使用防護具

結語
善盡雇主責任落實教育訓練

學習重點



說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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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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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要有安全意識消除危害因素確保安全

糾正不安全的行為嚴格要求遵守SOP

要求每個人都用安全的方法處理工作

確保每個人都依規定使用安全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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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想要
㇐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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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以為那是別人的事

8



換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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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剛好看到這景象
請問你發現甚麼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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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發現充滿墜落的風險
請問你會怎麼做?

11



看看別人是怎麼做

12



工人沒繫安全帶妻氣炸衝工地「把人吊空中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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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沒繫安全帶妻氣炸衝工地「把人吊空中訓話」
李姓妻子表示，那天下大雪，前㇐天無意間聽到丈夫同事說丈夫
在工地都沒有繫安全帶，才想透過這方式，讓他意識到安全的重
要性，畢竟自己不可能時時刻刻都待在他身邊叮嚀著，另外，把
影片PO網是希望提醒在工地工作的人，㇐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李姓妻子直言，自己非常注重安全問題，畢竟來這裡工作的人，
多半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如果發生什麼危險，那家裡的妻小該
怎麼辦。她強調，把丈夫吊起來訓話大概20分鐘而已，沒有很久
，只是希望丈夫可以深刻記住，並保證不會有下次。

針對有人懷疑這是刻意拍攝的，李姓妻子回應，把影片PO網的初
衷是想提醒每位工人，㇐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每個人的
身後，都是㇐整個家庭。」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

工作者
是家庭經濟支柱

每個人身後
都是㇐整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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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識

我不能假定
別人已經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更不能假定
㇐切都在安全的可控的狀況下
我絕對不能假定
意外和災害永遠不會發生

15

旅遊達人「飛鳥季アスカキ」在臉書發文指出，光是除草工作
日本與台灣就有相當大的差異，台灣總是便宜行事（翻攝自飛
鳥季アスカキ臉書）



請問
您看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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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學習之處

個人作業安全

作業環境安全

鄰近區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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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達人「飛鳥季アスカキ」在臉書發文指出，光是除草工作日本與台灣就有相當大的差
異，台灣總是便宜行事（翻攝自飛鳥季アスカキ臉書）



請問
您看到甚麼?

被噴濺的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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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您看到甚麼?

被噴濺的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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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成⾧

個人作業安全

作業環境安全

鄰近區域安全

殘餘風險消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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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危險的狀態
受到保護

不受到各種類型的故障、損壞、錯誤、意外、傷害或其他不願事件影響

Safety

靈性 財務身體 社會 政治 情感 職業 心理 教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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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備
警覺

心理狀態

作業前
行動前

危害辨識

安全措施

保障
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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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錯
邊
的
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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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廁所工人如廁後開門墜落吊料口重摔死亡
台北市大安區㇐處建築工地發生㇐起工安意外。㇐名黃姓工人在㇐樓設置的流動廁所上廁所，上完廁所，門㇐打開走
出來，人卻直接踩空，摔進廁所門前的吊料口內，人當場墜落到地下二樓重摔地面，送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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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
預防的。

2. 所有作業危害因素
都是可以控制的！

3. 安全是每㇐個人的
責任。

4. 工作中的安全和工
作外的安全同樣重
要的。

樹立正確的安全理念

建立安全意識 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
是什麼？

它發生的可能性有多
大？

我能做些什麼來防止
它發生？

如果它發生了，我能
怎麼辦？

如果我失敗了，它對
未來會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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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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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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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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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重大死亡職災類型比例最高
資
料
來
源
：111

年
勞
動
檢
查
統
計
年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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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
站在高低落差處

失衡
身體失去平衡

掉落
受地心引力掉落

傷亡
撞擊堅硬物體

墜落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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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具有高度的場所從事作業
高處作業

例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25條規則「在高度二公尺以
上之處所進行作業」，管理標
準訂在高度二公尺以上之高處
作業。

作業勞工於作業時所處位置
相對於因墜落時跌落處之垂
直距離。

高度認定

高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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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計算

未設置平台、護欄等設備
已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

高度
2m以上

已設置平台、護欄等設備
已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

高度
5m以上

符合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高架作業 室內作業或儲槽等場所，自勞

工站立位置與地板間之垂直距離。

露天作業場所，自勞工站立位置，
半徑3M範圍內最低點之地面或水面起至
勞工立足點平面間之垂直距離。

高架作業



易發生墜落災害處所

施工架組立、拆除及變
更。

施工架
營建物之鋼骨構件組配
、吊裝、固定等。

高架作業
屋頂斜坡、石棉瓦踏穿
等。

屋頂作業

樓梯口、工作井、電梯
間等。

開口部分
可移動梯子、踏凳、吊
籠、高空作業車等。

升降設備
大型機械頂部、工作平
台、開口等

機械設備維修

卡車頂部、載運貨物、
堆高機等

運輸作業
營建基地開挖、箱涵、
豎井、坑穴開挖等

開挖作業
大樓洗窗或山坡山壁維
修作業等

垂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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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組立、拆除及變更
。

施工架

35



營建物之鋼骨構件組配、
吊裝、固定等。

高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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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斜坡、石棉瓦踏穿
等。

屋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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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斜坡、石棉瓦踏穿
等。

屋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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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梯口、工作井、電梯間
等。

開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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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動梯子、踏凳、吊
籠、高空作業車等。

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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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動梯子、踏凳、吊
籠、高空作業車等。

升降設備



42

可移動梯子、踏凳、吊
籠、高空作業車等。

升降設備



大型機械頂部、工作平台
、開口等

機械設備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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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洗窗或山坡山壁維
修作業等

垂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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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洗窗或山坡山壁維
修作業等

垂降作業



卡車頂部、載運貨物、
堆高機等

運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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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基地開挖、箱涵、
豎井、坑穴開挖等

開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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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歸類？

墜落、滾落？
倒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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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落

感電

電桿

感電還是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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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滾落災害類型分類說明表

墜落滾落
定義說明

指人從樹木、建
築物、施工架、
機械、搭乘物、
階梯、斜面等落
下情形。

包含類型

包括所乘坐之場
所崩壞動搖而墜
落之情況及碗狀
砂坑埋沒之情況
並包括與車輛系
機械㇐起墜落之
情況。

排除類型

交通事故除外

附註說明

因感電而墜落時
歸類於感電。



墜落事故
發生類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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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墜落危害發生機制

危害源 不安全
狀況

不安全
行為 媒介物

高處位能
設計不良、材料瑕
疵、開口防護不良
、安全設施不足、
作業環境不良（溼
滑地面等）

作業人員之錯
誤動作、違反
紀律的行為

機械設備、手工具
、材料構件等之傳
導。
例：開口部分，起
重機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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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災害特性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發生原因單純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易發性與普遍性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死亡件數高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

災害直接原因
源自罹災者本身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人體脆弱性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

災害發生率與作業高度
呈反浴盆型曲線現象

意識到
安全的重要性

落下距離愈大
速度/傷害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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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災害的主要原因

墜落環境隨處都可能形成。

第㇐線作業難以設置防墜設備（施工架、鋼構組搭）。

開口防護設施不足（或不易施作）。

怕麻煩、貪圖方便（作業時間短暫）。

個人防護具會降低工作效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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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事故發生類型

梯具
不穩定

人體重心
超越支撐點

平台
不穩定

忽視
階梯落差

無防護裝置
欄杆扶手

未使用
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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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具不穩定

1. 梯具放置地點有高低落差
2. 梯腳⾧短不㇐
3. 放在物料上面
4. 梯具不穩時，當人員站在

梯上時因人體重量致梯具
重心偏移，而發生墜落事
故。



梯具放置不穩致人
員與梯具同時墜落
。

桿柱上作業時應考慮下列事項

1.確認周遭環境安全：
上桿前應檢查桿柱周圍附近之情形，桿
身下端有無其埋置地面處之覆土不足，
腐蝕情況，線路之架設、腳踏釘安裝處
之牢固情形，於確實掌握安全無虞後方
可上桿。

2.安全上下設備取代梯子：
拆桿、拆線工作時，應考慮使用起重吊
掛設備，以防止作業人員於作業時，發
生人體墜落或電桿倒塌之事故。

3.固定梯子防止滑落：
使用梯子從事桿上作業時，應考慮梯子
之固定，以防止滑落。

工作人員將上端之
電線解開時，電桿
失去拉控力支撐而
倒下，竹梯亦隨之
滑落，發生人員墜
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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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具的用途是提供人員安全上下之用，並
不是供人員站在上面工作，顯然大部分誤用
梯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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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重心超越支撐點
在梯子上身體往外傾斜
而失去重心，將導致墜
落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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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平台不穩定

人員站在物料上面或工作平台上
工作時，因物料鬆動或平台不穩
定，身體搖晃重心傾斜發生墜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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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階梯落差 當行走樓梯視線未注意梯階高度或間隔
時，易因踏空摔倒

樓梯是工作場所上或下之通道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規
定：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
梯，應保持不致使勞工跌倒、滑
倒、踩傷等之安全狀態，或採取
必要之預防措施。



科技始終擾
亂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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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防護裝置
欄杆

為作業方便，儲槽
、水池或開口處邊
緣未設置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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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防護具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
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 有立即發生墜落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 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
全帶之防墜設施。

二. 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三. 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
置防止踏穿及寬度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四. 於高差超過㇐‧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五. 高差超過二層樓或七‧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
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六. 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物、機械等之吊升，鋼索於負荷狀態且非不得已情形下，使人
員進入高度二公尺以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車輛機械，平台未採取設置圍欄、人員未使用安全母
索、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落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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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25

• 本法第十八條第㇐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指勞工

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難之下列情形之㇐：

• 七、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

當之個人防護具，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規定違反第18條第1項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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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事故
防範措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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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防止墜落事故的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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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識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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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職安法第五條：

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
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
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風險評估：指風險辨識、分析及評量之過程

74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職安法第5條-㇐般責任

雇主㇐般責任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
或措施，使勞工免於
發生職業災害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
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
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
災害

強調源頭管理
應於設計、製造、
輸入或施工規劃階
段實施風險評估，
致力防止此等物件
於使用或工程施工
時，發生職業災害
。

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
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
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
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
、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
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
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8條

本法第五條第㇐項所稱合理可行範圍，
指勞工所從事之工作，具有下列情形時
，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令、指引或實務
規範等，予以改善或採取必要之預防作
為：
㇐.勞動場所存在足以辨識之危害。
二.無法避免勞工暴露於危害。
三.危害將導致勞工死亡或重傷之虞。
四.危害可經改善或可合理達到危害預防

目的。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指風
險辨識、分析及評量之過程。

1. 雇主㇐般責任的宣告
2. 安全衛生的危害預防原則-風險評估-

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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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防止機械設備之危害
防止機械、設備、器具等引起之危
害。

02防止爆炸物質之危害
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
危害。

03防止能之危害
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

04防止採掘作業之危害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
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05防止墜落崩塌之危害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崩塌等之
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06防止高壓氣體之危害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符合規定之必要安衛設備或措施 職安法第6條第1項



77

07防止化學性之危害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
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
等引起之危害。

08防止物理性之危害
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
、振動、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09防止精密作業之危害
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引起之
危害。

10防止廢棄物之危害
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
起之危害。

11防止災害之危害
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
害。(108.5.15修正)

12防止生物性之危害
防止動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他生
物等引起之危害。

符合規定之必要安衛設備或措施 職安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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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止通道地板之危害
防止通道、地板、階梯等引起之危
害。

14防止作業環境之危害
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
、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43違反第6條第1項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符合規定之必要安衛設備或措施 職安法第6條第1項

§40違反第6條第1項發生死亡災害，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刑責)

§41違反第6條第1項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處1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刑責)



潛在危害辨識因素

人
知 識 與 技 能 、
身 心 健 康 、 家
庭 生 活 、 人 際
關係等

是 否 使 用 適 當
防護具

有 無 不 安 全 的
行為

是 否 處 於 安 全
的位置

機
危 險 性 機 械 設
備 或 有 防 護 標
準之機械

是 否 使 用 適 當
或 安 全 之 工 具
和設備

本 質 安 全 與 防
護

自動檢查

料
物料是否齊備
堆 置 是 否 安 全
，是否會傾倒
原 物 料 之 物 理
性 、 化 學 性 與
毒性
危 害 性 化 學 品
標示與通識

法
人 員 的 動 作 是
否 符 合 安 全 標
準作業程序

是 否 依 安 全 指
示作業

法 規 的 要 求 與
檢核

環境
對 作 業 環 境 之
整 理 是 否 符 合
5S的標準

特 殊 作 業 環 境
之 準 備 與 檢 點
及監測

作 業 場 所 的 空
間 、 溫 濕 度 、
噪 音 、 照 明 、
安全狀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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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墜落危害辨識練習



作業：工作物（拋接工具）

狀況：Ｂ君在梯頂，Ａ
君於地面將小鐵鎚拋給
B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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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吊搬及運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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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危害…01.大家來找“碴”！

防滑舌片

安全帽

無安全帶

拆除護欄

隔離護圍

警示

警戒人員

吊掛人員

護欄太低

防墜措施

姿勢

姿勢失衡

方法

絆倒

鏈條搖晃

目眩

斷損

掉落

標示

警告標語

墜落

有
標
準
答
案
嗎
？

◎

您
發
現
了
嗎
？

擊傷

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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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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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動
式
工
作
臺
有
何
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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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動
式
工
作
臺
輪
子
無
煞
車
制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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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高處作業 必要安全設備

使用防護具 作業主管監督

基本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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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
安全帶 安全帽

標示、警告、管理
護圍區域 警示標語 管制進入

工程控制措施
護欄 護蓋 安全網 安全母索

取代
安全工法替代 安全機械設備替代

消除
減少高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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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高處作業

樓梯及扶手

護欄

防護具

改善通道環境

堅固平台

安全網

警示線、警告
標示

梯具

護蓋

高空作業車

防止墜落管理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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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作業場所容易發生墜落事件
高架作業之工作更改工程或地面完成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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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組配工程之鋼樑吊掛作業，若改

用半自動脫鈎裝置，可避免人員在高

架上從事拆卸脫鈎作業，當可避免墜

落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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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通道環境

通道種類比較

平面之通道最為理想

，其次為斜面坡道，

最後以階梯方式為之



參考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6

• 具有堅固之構造。堅固構造

• 傾斜應保持在三十度以下。但設置樓梯者或其高度未滿二公尺而設置有扶手
者，不在此限。

傾斜應保持在三十度以下

• 傾斜超過十五度以上者，應設置踏條或採取防止溜滑之措施傾斜>15度應設置踏條

• 有墜落之虞之場所，應置備高度七十五公分以上之堅固扶手。在作業上認有
必要時得在必要之範圍內設置活動扶手。

應置備75cm以上之堅固扶手

• 設置於豎坑內之通道，⾧度超過十五公尺者，每隔十公尺內應設置平台㇐處。豎坑通道>15m每10m內設平台

• 營建使用之高度超過八公尺以上之階梯，應於每隔七公尺內設置平台㇐處。
營建用階梯高度>8m以上應於每隔

7m內設平台。
• 通道路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不得超過三十公厘，超過時，應裝置鐵

絲網防護。
通道漏空格條縫間隙<30mm

雇主架設之通道（包括機械防護跨橋），應依下列規定：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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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 具 固定梯

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
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設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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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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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梯注意事項
固定梯應堅固，
踏條應等間隔、
離牆壁十六．五
公分，頂端應突
出板面六十公分
，距梯底二公尺
以上部分設平台
護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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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7
雇主設置之固定梯子，應依下列規定：

㇐. 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 應等間隔設置踏條。
三. 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十六．五公分以上之淨距。
四. 應有防止梯子移位之措施。
五. 不得有防礙工作人員通行之障礙物。
六. 平台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不得超過三十公厘；超過時，應裝置鐵絲網

防護。
七. 梯子之頂端應突出板面六十公分以上。
八. 梯⾧連續超過六公尺時，應每隔九公尺以下設㇐平台，並應於距梯底二公尺以

上部分，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置。但符合下列規定之㇐者，不在此限。
1. 未設置護籠或其它保護裝置，已於每隔六公尺以下設㇐平台者。
2. 塔、槽、煙囪及其他高位建築之固定梯已設置符合需要之安全帶、安全索、磨擦制動裝置

、滑動附屬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以防止勞工墜落者
九. 前款平台應有足夠⾧度及寬度，並應圍以適當之欄柵。

前項第七款至第八款規定，不適用於沉箱內之梯子。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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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梯型式可分為單梯、折梯、伸縮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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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29

•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 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三. 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四. 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106



踏板垂直間隔建議
為30～35公

踏板安全梯面寬度
建議5公分以上

梯柱間距
30cm

頂板寬度12公分以上

繫材扣牢

兩梯腳完全撐開

防滑橡膠腳座套

內角75度

合梯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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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30

•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 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三. 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

質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四. 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 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並應

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業。
110



欄杆及扶手 「扶手」是設在樓
梯兩側，主要是供
人員下樓梯可能行
走不穩會跌倒時可
用手掌握之用。

「欄杆」是防止人員站在工
作平台邊緣墜落之安全措施
，同時亦可防止堆積之物料
翻落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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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9

•雇主對於工作用階梯之設置，應
依下列之規定：

㇐. 如在原動機與鍋爐房中，或在機
械四周通往工作台之工作用階梯
，其寬度不得小於56公分。

二. 斜度不得大於60度。
三. 梯級面深度不得小於15公分。
四. 應有適當之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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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建築技術規則第36條

• 樓梯內兩側均應裝設距梯級鼻端高度75cm以上之

扶手，

• 樓梯之寬度在3m以上者，應於中間加裝扶手

• 樓梯高度在1m以下者得免裝設扶手。

113



90cm

75cm

為保護作業安全須有下列設施：
1. 工作階梯應有避免踏空滑落設施：工作用階梯應有適當之扶手，梯階端緣應有顯著對

比顏色，以避免踏空滑落，且應設有照明或反光片等設施。
2. 橫隔兩地應有適當通行設備：橫隔兩地之通行時，應設置扶手、踏板、梯等適當之通

行設備。
3. 平台應有足夠⾧度及寬度，並應圍以適當之欄柵。
4. 穿過樓層洞口應設護圍：穿過樓層之傳動帶，於穿過之洞口應設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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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工作平台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規定
高度2公尺以上之處所，勞工有墜落之虞者，
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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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次修正-民國 113年 8 月1日修正發布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14 年 01 月 01 日
※113年8月1日修正之第 227-1  條條文自114年1月1日施行。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機械維修應設置安全設備及危害預防措施
對於機械、設備及其相關配件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
害勞工之虞者，及停止運轉或拆修時，有彈簧等彈性元件、液壓、氣壓或
真空蓄能等殘壓引起之危險者，應設置相關安全設備及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修正條文第57條）

1 滾軋機有捲入危害應設安全防護裝置設備
對於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護圍、導輪或具有連
鎖性能之安全防護裝置等設備。
（修正條文第78條）

2
車輛系營建機械防撞

☑應設置制動裝置及維持正常運作。
☑應裝設倒車或旋轉之警報裝置，或可偵測人員進入作業區域範圍內之警
示設備。
（修正條文第119條）

3 「高空工作車作業防墜措施
為避免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之人員遭受墜落、掉落物或碰撞之危害，
應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帽及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修正條文第128條之1）

4
金屬加熱熔融設備監測及警報

勞工從事金屬之加熱熔融、熔鑄作業時，對於冷卻系統應設置監測及警報
裝置，以確保勞工作業安全。（修正條文第181條之1）5 屋頂作業防墜

應於工廠鋼構屋頂邊緣與周圍及易踏穿材料屋頂裝設女兒牆或適當強度欄
杆，及適當通道及堅固格柵等必要安全防護設。
（修正條文第227條之1）

6
防止熱危害之必要措施

#戶外作業熱危害風險達最高（第4）等級時，雇主應
☑設置具備遮陽及可以降低作業環境溫度的設備，如遮陽網及細水霧。
☑提供陰涼的休息場所，如風扇等可增加散熱或降溫效果之設備。
☑提供充足飲用水。（修正條文第303條之1）

7
考量第227條之1新增雇主對於工廠鋼構屋頂應設置安
全防護設施規定，需使雇主有㇐定期間以配合辦理，爰
另定施行日期為114年1月1日，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條文第328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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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蓋引起之危害害



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1
• 雇主設置之護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應具有能使人員及車輛安全通過之強度。
二. 應以有效方法防止滑溜、掉落、掀出或移

動。
三. 供車輛通行者，得以車輛後軸載重之二倍

設計之，並不得妨礙車輛之正常通行。
四. 為柵狀構造者，柵條間隔不得大於三公分

。
五. 上面不得放置機動設備或超過其設計強度

之重物。
六. 臨時性開口處使用之護蓋，表面漆以黃色

並書以警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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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欄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
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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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19高度2公尺以上之場
所作業，勞工有遭
受墜落危險之虞者
，應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高度>2公尺場所
應設護欄護蓋及安全網

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
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
構臺、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
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設備有困難或臨時拆除
應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
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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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CM

上欄杆

中欄杆

腳趾版10CM

直徑均不得小於3.8公分
杆柱間距不得超過2.5公尺

整個護欄具有抵抗於上欄杆之任
何㇐點，於任何方向加以75公斤
之荷重，而無顯著變形之強度

護欄前方2公尺內之樓板、地板，
嚴禁堆放任何物料、設備。但護
欄高度超過物料堆放高度90公分
以上者，不在此限。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0

>55CM

>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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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網 1. 當工作台邊緣無法設置欄杆
2. 雖有欄杆但仍可能有人員墜落時

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2

安全網
符合國家標準

安全網之材料、強度、檢驗及張掛方式，應符合下列國家標準規定之 ㇐：
CNS 14252。/CNS 16079-1 及 CNS16079-2。

攔截高度
不得超過七公尺

工作面至安全網架設平面之攔截高度，不得超過七公尺。但鋼構組配 作業得依第㇐百五十㇐條之規定辦
理。

拋物線預測路徑
延伸適當之距離

為足以涵蓋勞工墜落時之拋物線預測路徑範圍，使用於結構物四周之安全網時，應依下列規定延伸適當之
距離。但結構物外緣牆面設置垂直式安全網者，不在此限：
攔截高度<1.5m延伸>=2.5m/攔截高度>1.5m<3m延伸>=3m/攔截高度>3m延伸>=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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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2

工作面/安全網間
不得有障礙物

工作面與安全網間不得有障礙物；安全網之下方應有足夠之淨空，以 避免墜落人員撞擊下方平面或結構
物。

物件掉落安全網
應即清除

材料、垃圾、碎片、設備或工具等掉落於安全網上，應即清除。

安全網攔截後
應即測試

安全網於攔截勞工或重物後應即測試，其防墜性能不符第㇐款之規定時，應即更換。

張掛安全網作業
應適當防墜設施

張掛安全網之作業勞工應在適當防墜設施保護之下，始可進行作業。

安全網及其組件
每週應檢查㇐次

安全網及其組件每週應檢查㇐次。有磨損、劣化或缺陷之安全網，不得繼續使用。

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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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業車
高空作業車可以取代梯具作為臨時性
工作平台，相對安全，但如果未注意
擺放位置，有可翻覆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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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業車取代梯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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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高空工作車之翻倒或翻落，應將其外伸撐
座完全伸出，並採取防止地盤不均勻沉陷、路肩
之崩塌等必要措施。且放置各類物料之構造物或
平台，應具安全之負荷強度（設規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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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



救命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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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2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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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掛安全網
使用安全帶

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
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
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
之措施。

足夠強度
勾掛裝置

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
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
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
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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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安全母索
水平安全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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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3設置安全帶、安全母索規定
作業中需移動安全帶

應具備補助掛勾
勞工作業中，需使用補助繩移動之安全帶，應具備補助掛勾，以供勞工作
業移動中可交換勾掛使用。但作業中水平移動無障礙，中途不需拆勾者，
不在此限。

安全母索設置規定
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
高度應大於3.8m

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高度應大於3.8m，相鄰二支柱間
之最大間距得採下式計算之值，其計算值超過10者，
以10m計：

支柱與另㇐繫掛點間
僅能繫掛㇐條安全帶

支柱與另㇐繫掛點間、相鄰二支柱間或母索支柱間之
安全母索僅能繫掛㇐條安全帶。

能繫掛安全帶之條數
應標示於母索錨錠端

每條安全母索能繫掛安全帶之條數，應標示
於母索錨錠端。

L=4(H-3)，其中H≧3.8，且L≦10 L：母索支柱之間距（單位：m）
H：垂直淨空高度（單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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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3設置安全帶、安全母索規定

垂直安全母索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安全母索之下端
防止安全帶鎖扣脫落

安全母索之下端應有防止安全帶鎖扣自尾端脫落之設
施。

每條安全母索
僅提供1名勞工使用

每條安全母索應僅提供㇐名勞工使用。但勞工作業或
爬昇位置之水平間距在1m以下者，得二人共用㇐條安
全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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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帶
安全帶之材料、強度及檢驗應
符合國家標準CNS7534Z2037
高 處 作 業 用 安 全 帶 、
CNS6701M2077 安 全 帶 （ 繫
身 型） 、 CNS14253-1Z2116
背 負 式 安 全 帶 及
CNS7535Z3020高處作業用安
全帶檢驗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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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CNS14253-1
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及捲揚式防墜器之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2項

1. 鋼構懸臂突出物
2. 斜籬
3. 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

垂直固定梯
4. 局限空間
5. 屋頂
6. 施工架組拆
7. 工作台組拆
8. 管線維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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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線、警告標示 在其邊界設立警告顏
色、標語、線條等措
施，提高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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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墜落管理規範 實施教育訓練、承攬商
雇主座談會等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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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營造業墜落打擊年」
宣導海報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職災案例研討

152



案例㇐：從事
屋頂落水槽清
理作業發生墜
落致死災害

153

災害發生於112年11月10日13時20分許。
災害發生當日8時許，蔡○○指示所僱勞工陳○○
、黃○○、蔡○○及蔡罹災者等4人至本工程現場
從事環境整理及屋頂上方落水槽清理作業，工作分
配由蔡罹災者搭乘高空工作車至屋頂進行落水槽清
理，而陳○○、黃○○、蔡○○則在廠房地面進行
環境整理，中午休息過後，13時許繼續上午之工
作，蔡罹災者搭乘高空工作車升至6.44公尺後，由
工作車工作台上跨越1.1公尺高之工作台護欄，從3
區廠房既有石綿瓦屋頂破洞上到屋頂清理2區廠房
與3區廠房屋頂間之落水槽，於13時20分許，蔡罹
災者不慎踏穿緊鄰該落水槽之3區廠房石綿瓦屋頂
，墜落至地面，經通報消防單位後救護車到達，將
罹災者送往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急
救無效，於當日22時00分傷重死亡。

研討：請實施該作業危害辨識/災害原因分析/預防措施

使用時間：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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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主對於所僱勞工蔡罹災者於距地
面高度約 7.9 公尺易踏穿材質之石
綿瓦屋頂從事屋頂落水槽清理作業
時，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2. 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並採取
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3. 未先規劃安全通道，未於屋架上設
置適當強度、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
踏板，未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
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4. 未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於現場辦理安
全衛生規定事項，

5. 未使其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
之防護具，

事故原因分析 罹災者於石綿瓦屋頂從事作業時，不慎踏
穿石綿瓦後，自高度約7.9公尺處墜落至地
面，導致傷重死亡。

直接原因

1.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未先規劃安全
通道，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寬度在30公分
以上之踏板，且未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
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2.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作業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安
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3. 對於在高度7.9公尺之屋頂作業，未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間接原因

1. 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2.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3.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 未訂定安衛工作守則，並報備以供勞工遵循。
6. 本工程未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

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7.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

計畫，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8.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未指派屋頂作業主

管於現場辦理安全衛生規定事項。

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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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止對策
1. 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2. 雇主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 項）
3. 應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4. 雇主應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5.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6.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 項）
7.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實施㇐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1 項）
8.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9. 雇主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

害防止設施：㇐、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減少高處作業項目。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
上下設備或防墜設施。三、設置護欄、護蓋。四、張掛安全網。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六、設置警示線系統。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 1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0.雇主使勞工從事屋頂作業時，應指派專人督導，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應先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上設置
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1.雇主使勞工從事屋頂作業時，應指派專人督導，並依下列規定辦理：…於前項第三款之易踏穿材料構築屋頂作業時，雇主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於
現場辦理下列事項：㇐、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二、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不良品。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
防護具。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五、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8 條第
2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2.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應依下列事項辦理：…六、不得使高空工作車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 條
之 1 第 6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3.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案例二：從事
抽油煙機維修
平台口訂製作
業發生墜落致
死災害

156

災害發生於 112 年 3 月 22 日 9 時 5 分許。
陳員於當日 7 時許至本工程 G 棟
1 樓公設區從事牆面木作裝潢工作，陳員為㇐人獨
自作業未有其他勞工夥同作業。施工過程中，因現
場原結構體牆面外有掛設㇐台抽油煙機(距地面高
度約 3.7 公尺)，為提供未來抽油煙機維修需要，
故當時陳員正於該處施作供抽油煙機維修用之維修
平台及釘製可供開啟之維修口，而陳員為進行作業
，使用搭設於該處之兩層施工架(高度約 3.4 公尺)
進行作業，陳員欲進行維修口兩側門框釘製工作，
欲由該施工架上去作業，於攀爬過程中，右腳已跨
上第二層踏板，左腳踩在於高度2.68 公尺之第二
層交叉拉桿位置上時，因重心不穩，往後墜落於地
面，因陳員未戴用安全帽，故著地後後腦直接撞擊
地面，此時寶○公司工程師黃員剛好經過現場並目
擊陳員墜落之過程，立即前往查看並通報救護車。

研討：請實施該作業危害辨識/災害原因分析/預防措施

使用時間：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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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陳罹災者使用高度
3.4 公尺之施工架從事抽油煙機
維修平台口訂製作業，當陳罹災
者於攀爬該施工架過程中，左腳
踩在高度 2.68 公尺之第二層交
叉拉桿位置上，而右腳已跨上第
二層踏板時，因未於該施工架開
口部分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未設置能使其安全
上下之設備，及未訂定墜落災害
防止計畫，又未提供安全帽，並
使其戴用，致陳罹災者於攀爬施
工架過程時，不慎墜落至地面，
造成傷重死亡。

事故原因分析 罹災者於攀爬施工架過程中，自距地面
2.68 公尺高之施工架交叉拉桿處墜落至地
面，導致傷重死亡。

直接原因

1. 對於高度 3.4 公尺之施工架開口部分等場所
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2. 對勞工於高差 3.4 公尺之場所作業時，未設
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3.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
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間接原因

1. 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2.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3.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確

實實施「協議」、「指揮協調」、「連繫調整」、「
工作場所巡視」及「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
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6. 本工程未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
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7. 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
虞者，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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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止對策
1. 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2. 雇主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 項）
3. 應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4. 雇主應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5.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6.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 項）
7.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實施㇐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1 項）
8. 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
9. 雇主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

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減少高處作業項目。二、經由施工
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設備或防墜設施。三、設置護欄、護蓋。四、張掛安全網。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六、設置警示線系統。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款至第五款規
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0.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19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安全帽，並使其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12.符合第 6 條至第 8 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
續。…。（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



結語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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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160

個人防護具
安全帶 安全帽

標示、警告、管理
護圍區域 警示標語 管制進入

工程控制措施
護欄 護蓋 安全網 安全母索

取代
安全工法替代 安全機械設備替代

消除
減少高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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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必有因
災害事故是不會憑空發生
而是關鍵事件的連鎖效應

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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